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》的说明
一、制定背景
为更好的适应新形势、新要求，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（新环规〔2023〕2号）文件要求，联合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财政局印发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》（博州环发〔2023〕35号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举报途径
1.来信来访举报: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公布的举报途径。
2.电话举报:“12369”环保举报热线和“12345”便民服务热线；
3.网络举报: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官网“12369网络举报平台”；
4.微信举报：“12369环保举报”微信公众号。
（二）举报范围
举报下列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，经查证属实并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后，应当按照本办法予以奖励：
1.纳入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，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；
2.利用暗管、溶洞、天然裂隙、渗井、渗坑、雨水管道、槽车或者国家禁止的其他方式排放工业废水、废液，以及利用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；
3.非法排放含重金属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、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，且排放超过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；
4.未经生态环境部门批准或备案，非法生产、销售、使用、进口、转让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；
5.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、倾倒、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的；
6.非法收集、贮存、转移、倾倒和处置利用危险废物的；
7.在自然保护地内非法开矿、修路、筑坝、建设等造成生态破坏的或违法排放污染物的；
8.重点排污单位、从事环境监测和监测设施运维的单位及人员，存在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的；
9.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，从事碳排放报告第三方核查、咨询等服务机构的单位及人员，存在碳排放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的；
10.在已划定的禁燃区内，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的。拒不执行空气重污染应急预警期间应急减排措施的；
11.建设项目未批先建、批建不符、未验先投的；
12.其他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处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。
（三）奖励发放
负责举报调查、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生态环境部门，对于符合本办法规定奖励条件的，应当及时启动奖励程序，在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30日内作出奖励决定，并书面告知举报人。举报人可采取现场或非现场方式领取奖金。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生态环境部门核实身份后，按有关程序发放。重大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举报人就举报奖励发放方式有特殊要求的，实施举报奖励的生态环境部门在合法、合理、不增加财政支出的情况下予以酌情考虑。奖励资金的支付鼓励使用电子支付等方式，具体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执行。无正当理由逾期未领取奖金的，视为放弃奖励。
（四）其他要求
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》要求，举报人须提供本人真实姓名、有效身份证件和联系方式，多人联合举报同一违法行为的，分别提供个人信息；提供能够说明违法行为的照相摄像资料、书面材料等线索或证据，如案件复杂，可协助执法人员开展现场调查取证；提供的线索或证据事先未被生态环境部门掌握或被媒体曝光；举报的事项应当客观真实，若举报人捏造、歪曲事实，恶意谎报或向被举报单位索要财物，严重扰乱举报奖励工作的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将对举报人个人信息严格保密。
（五）实施时间
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》自2023年6月27日起施行。
